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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《证券期货保险机构
反洗钱执法检查数据提取接口规范》的通知

（银发[2019]63 号）

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,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(首府)

城市中心支行、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、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

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、中国

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:

为全面落实依法行政要求,加强和改进反洗钱监管,有效提

升反洗钱执法检查效率,人民银行针对证券机构、期货机构、保

险机构(以下简称各义务机构)的反洗钱执法检查工作,制定了

《证券机构反洗钱执法检查数据提取接口规范(试行)))、《期货

机构反洗钱执法检查数据提取接口规范(试行)))、《保险机构反

洗钱执法检查数据提取接口规范(试行))) (以下简称《提数规

范)) ),现印发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义务机构工作要求

(一)各义务机构应当优化业务系统和反洗钱系统,在相关系

统(或专门对接监管部门数据提取的系统)中设置《提数规范》所

列的全部数据项目,并在日常工作中将数据内容及时录入系统。

(二)各义务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数据资源关联整合机制,将不

同系统、不同来源、不同时点获取的数据进行有效整合,在保证

数据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,提高数据提取效率。

(三)有条件的义务机构应当进行数据格式预加工,以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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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集团)为单位搭建统一的数据提取平台,具备按照业务发生时

间、办理业务分支机构、特定业务种类等维度的数据自定义配置

功能,实现数据提取的自动化操作。

二、人民银行工作要求

(一)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实施反洗钱执法检查时,对《提数规

范》已规定的数据表,不再提出数据字段、格式等方面的新要求,

不额外增加义务机构不必要的负担;对《提数规范》未涉及的数

据或资料,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要求义务机构补充提供。

(二)依据《提数规范》提取的数据,人民银行各级机构应当

对其严格管理,仅限反洗钱执法检查使用;非依法律规定,不得向

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或披露。

(三)在实施反洗钱执法检查过程中,义务机构不及时提供数

据,以及格式、内容、数值等不符合《提数规范》要求等问题,

视情节严重程度,人民银行各级机构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

钱法》第三十二条相关规定予以处理。

(四)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当于每年度结束后 20 个工作日内

将涉及《提数规范》的使用情况和改进建议逐级汇总报送至人民

银行反洗钱局。《提数规范》自 2019 年 11 月 1日起实施。实施

后,义务机构接受反洗钱执法检查的,应当在收到《执法检查通知

书》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按《提数规范》要求提供数据。请人

民银行上海总部,各分行、营业管理部、省会(首府)城市中心支

行、副省级城市中心支行将本通知转发至辖区内分支机构及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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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务机构法人。


